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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 108年 2月行政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

會議日期:108年 2月 11日(一) 

會議決議摘要 提案單位及執行情形 

案由一、訂定「大學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設置辦法」草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修正摘要如下 

(一) 第二條及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「整合」修正為「協

調」，俾利尊重其他平行單位。 

(二) 第四條辦公室主任「設主任一人」，修正為「置主

任一人」。「由副校長兼任之」修正為「由校長指定

副校長或技合長兼任之」。「另視需要置…及助理

數名人」修正為「另視需要置…及助理若干人」。 

二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 

大學社會責任推動

辦公室修正後已於

108年 4月 10日

Notes公佈函公告。 

 

 


